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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提供及其提供方式的探析

... `  ` 令..4....令......令气令·` �｀ ` ̀ 令· 令·令4会·会．专4..．参令．会会4令4令．．． ．参,今....会.....`会.专............. " ...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应由谁提供以及如何提供的问题。 认为教

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因其具有外部效益等特征，单纯由市场或政府提供都存在缺陷，混合提供

较适宜。其中基础教育应以公共提供为主，市场提供的比例应视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而定。非

基础教育应以市场提供为主，政府提供为辅。但现有的政府提供方式，从公平与效率角度出发，

值得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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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学研究的特点是将整个社会经济分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然

后着重研究两个问题： 一是社会中哪些产品和服务应公共提供（政府免费提供），哪些应私人提

供（由市场提供），哪些应混合提供（政府部分免费提供）；二是哪些应由政府免费或部分免费提

供的产品或服务应如何提供更有助于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这其中既包括提供方式的研究，又

包括生产方式（公共生产还是私人生产）的探讨。 本文主要讨论在我国传统财政学中一直作为

公共提供和公共生产范畴的教育，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应由谁提供以及如何提供的问题。

一、教育公共提供的原因及其缺陷的分析

根据公共品理论，政府免费提供的产品主要是在消费上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多 一个消费不

会影响原有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非排斥性（无法将不付费的人排斥在外，或排斥成本昂贵）的

纯公共品。 而教育（主收是基础教育）这个普遍由政府免费提供的产品却不直接具有非竞争性

与非排斥性。首先，教育的边际消费成本绝对不是零，根据斯蒂格里茨的分析，教育的边际成本

与平均成本相近。 其次，教育完全可以将不付费者排斥在外，并且排斥成本并不高。 这里的问

题是各国政府为什么均将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这种非纯公共品作为公共提供的项目。

（一）教育公共提供的原因分析

1. 教育是一 种具有正外部效益的产品，如果完全由市场决定其提供量或消费量，往往会

产生提供过少、消费过少，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 所谓正外部效益即指生产或消费某种产

品或服务在给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但是生产者或消费者却

没有因此而得到相应的报酬，因此他们只能根据其内部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来决定生产或消

费量，而不是根据社会边际收益（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外部收益的总和）来决定生产或消费量，

从而导致相对于由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决定的社会资源有效配量而言，生产昼、消费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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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这种状态如图1所示。

价格 边际成本

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收益加边际外部收益）

边际私人收益

边际外部收益

产蜇

Q Q

图1

图1说明市场决定的产量Qrn 低于符合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产昼Qe。 对于这种因效益外

溢性而导致的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需要政府采用财政补贴等手段通过将外部效益内在化来

解决。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如果针对教育的效益外溢性，政府所应做的也仅是根据效益外溢性

的程度进行恰当补贴，但事实上各国政府对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所做的远不止补贴，不仅公

共提供、公共生产，而且强制消费。 这就不能仅从纠正市场资源配置低效率角度来解释政府对

教育的公共提供。

2. 教育（尤指基础教育）属于具有平等性质的商品 (commodity egalitarianism)。 社会普遍

认为每个公民都应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其理由是缩小个人之间收入差距实现结果公平

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财政的三大职能之一，即收入再分配的目标。 而缩小个人之

间的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办法即是为每个公民创造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此能力主要通过基本

免费的基础教育获得，而不应取决于孩子父母的财富水平。 这也符合起点公平的原则。

3. 根据家长主义 (parternalism)的观点，教育属于优值品 (merrit good)，即消费者评价较

易低于合理评价的产品。由于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的效益在客观上不易为人直接感知，因此

较易导致消费者低估教育原本可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从而不消费或少消费。 为此，政府不仅需

免费提供基础教育，而且还需通过立法强制父母送子女上学。

4. 教育为政府提供了政治宣传的渠道，使其公民更能够接受他们的政府，从而有利于社

会政治稳定。 在民主社会中，政府可通过教育培养选民参政议政的意识与能力，从而为民主制

度奠定基础。 因此各国政府对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不仅强调公共提供，而且公共生产，即使

对私立学校也强调政府管制。

（二）教育单纯公共提供的缺陷分析

以上列举了政府对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采取公共提供的理由。 但是从本质上讲，教育

（包括基础教育）毕竟不是纯公共品，因此若对其单纯采用公共提供的方式就不一定会达到资

源有效配置点Qe，反而有可能产生低于由市场提供所决定的提供昼与消费量Qrn，从而进一步

偏离资源配置的最佳点Q.。 其原因可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探索。

就供给方面而言，教育（即使仅局限于基础教育）单纯由政府免费提供将严格受到国家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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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其提供量难以满足社会公众对高水平教育的需求，从而严重限制了社会对教育需求的释

放。 当经济发展到一 定阶段时，此种提供方式就会成为限制社会有效需求增长的制度因素。

就需求而言，由于人们对非纯公共品或私人品的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因此具

有一定收入水平，同时又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长就有着十分强烈的购买高水平教育的需求，

在政府单纯采用公共提供的制度下，这种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产生政府免费提供教育反

而有可能减少教育消费的悖论。 图2说明了此种情况。

k

。

A

c

其
他
商
品
消
费
囊 , ＼、、 11

。 eP e。 B 教育消费

图2

图2中横轴表示一 个家庭对教育的消费量，纵轴表示该家庭对其他商品的消费量（也可包

括未来消费，即储蓄）。 AB为由该家庭收入水平所决定的预算约束线；无差异曲线I的位置表

示了该家庭对两类商品的偏好；由均衡点E决定的e。表示在市场提供教育的情况下，该家庭

对教育的需求量，c。为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昼。 但是如果教育全部由政府免费提供，并且提供

只能达到 ep，则该家庭可将其全部收入用于其他消费（包括增加储蓄）。 对该家庭而言，虽然其

福利状况因政府免费提供教育而得到改善，图－2中表示福利状况的无差异曲线1外移至经过

E'的ii ，但是对教育的消费呈却从 e。减少至 ep，说明政府免费提供教育导致了该家庭教育消

费水平低于由市场提供所决定的消费水平。

上述分析说明了教育这个非纯公共品既不应完全采用市场提供，因其不符合效率与公平

原则；但也不能为纠正市场缺陷而采用单纯的政府提供、应视其效益外溢性的程度在政府公共

提供与市场提供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 一 般讲高等教育由于其接受者毕业后可获得较高的工

资报酬，因此其效益外溢性程度要大大低于重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基础教育。故需进一步分别

探讨两类教育中公共提供与市场提供的配比。

二、基础教育中公共提供与市场提供的恰当配比

基础教育因其效益外溢性较大，应采用政府公共提供为主，市场提供为辅的结合方式。 这

样做一方面可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最起码的基础教育；另 一 方面又能使对基础教育有较高

水平需求的人得到满足。 至于两种提供方式的具体比重，需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定。

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各地居民对教育的支付能力差距很大。对于不发达

地区而言，当地居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全部解决，基础教育自然应基本采用公共提供的方式，以

保证义务教育法的实施。 但是目前我国在这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是贫困地区

因地方财政财力拈据，无法保证必要的教育经费支出，从而又产生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通过社

会集资筹措教育经费，加重了当地老百姓的负担，甚至成为乱收费的根源之一；二是提高学杂

费标准，致使部分孩子因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在家，违反了义务教育法。 但若认为违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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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孩子家长则实属冤枉。 此种情况产生了 一个悖论，即越是贫困地区的低收入者，个人越是

需负担较大比重的基础教育费用。 解决贫困地区教育经费不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立上级政

府对下级政府规范的有条件（限定用途）的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希望工程仅能作

为一种辅助手段，其在量与规范性方面均存在缺陷，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沿海发达地区，高收入者较多。 他们希望其子女从小就受到高水平的教育，并愿意为此

支付高额费用。例如上海每学期 5000 元左右的真正好的初中仍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 因此说

在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中提高市场提供的比重是一种遵循市场规律，优化资源配置的做法。此

举既可满足人们对高水平教育的需求，又可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从而促进教育产业的发展，

对社会总需求也可起到一 定的拉动作用。 但是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不是一 般的产品，而是具

有较大正外部效益的产品，因此即使在市场提供的情况下，政府也应通过优惠的财税政策给予

一 定的支持，以促进其发展。 例如很多国家在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中就包括了子女教育费

用，以鼓励家长对子女教育投资。 我国目前为了激励消费需求，既然可以对买房者实施个人所

得税抵免，那么对教育支出也应采用此项政策。

二、非基础教育市场提供与公共提供的结合点及混合提供方式的讨论

非基础教育主要指高等教育，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高中阶段教育。由于其对个人的效用较

明显，并且由于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并非人人都能适应，因此强调市场提供为主。但是其所具有

的正外部效应（尽管明显低于基础教育）却也是不容忽略的，因此对高等教育的部分公共提供

也是纠正市场缺陷的必要做法。 需要进一 步讨论的是政府对高等教育部分公共提供的程度及

采用何种方式更恰当。

目前我国对高等教育部分公共提供的基本做法是通过财政拨款对高等教育学费进行补

贴。 据高校财务部门计算，目前 3000 元左右一 年的学费仅相当于每个学生实际费用的 30% 。

此种部分公共提供方式可以说是一种从免费向合理付费过渡时期的做法。 考虑到高等教育固

有的个人效益明显、效益外溢程度相对低的特点；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及人们支付能力

的增强；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限制，目前以国家财政补贴为主，个人支付

少部分费用的混合提供方式需做较大的调整。 全部公共提供的研究生教育更需改革。

从理论上和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看，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助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直接通

过财政拨款对学费进行补贴，另 一 种是通过财政信用，即政府向学生发放低息或无息的政府

（或政府担保）贷款。 这两种方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各有优缺点，因此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争议。

主张贷款方式的观点认为直接的学费补贴既不符合公平，也不符合效率准则。 首先，从实

践看，能够进入大学享受补贴的人未来平均收入将高于未能进入大学的人，对他们进行补贴实

际上是对高收入者补贴。 此外，从大学生的家庭收入水平看，仅少数属于贫困阶层。 因此说学

费补贴特别是统 一的高额学费补贴不符合公平原则。其次，补贴（特别是高额补贴）将产生对高

等教育过度消费或需求过大的问题。因为一 个人在决定其是否进一 步学习时，其决策依据是个

人的成本（接受高等教育所需支付的费用和因上学而放弃工作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与效益（接

受高等教育后增加的收益）。但是如果政府补贴过多，就会导致个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从而在

高等教育不限扯供给的情况下会产生过量消费（如国外存在的某些个人在校滞留时间过长的

问题）；而在限量供给的情况下，又会因需求者过多导致过度竞争，产生因过度竞争而引发的资

源无效配置。如我国目前存在的为单纯追求考分而进行的许多无效劳动，以及忽略素质教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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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年 一 代创造能力的扼杀等问题。

因此说如果个人可以通过借款来筹措其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则将促使他们在权衡成本

与效益的基础上做出有效的决策。 同时也可使有学习能力的穷孩子与富家子弟一样能够进入

大学，因为即使目前国家出大头个人出小头的学费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也是难以负担的。这里的

问题是由于资本市场存在缺陷，即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机构一 般不愿提供这种虽然对

社会发展有益，但低息（甚至无息）且具一定风险的长期贷款，因此并不是每个想借款的人都能

借到款。较好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提供贷款，或政府建立教育贷款担保基金并通过财政贴息支

持商业银行发放教育贷款。政府直接提供贷款会遇到财政信贷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虽然可通

过发行公债筹措，但操作成本过高，如公债的发行成本、贷款的管理运作成本等。而后者则可依

托现成的金融机构进行运作。此方式与直接的学费补贴相比，可使政府以少昼的资金推动社会

对教育的大拯投入，进而打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长期受国家财力限制的秷楛。

但是贷款也存在缺陷，主要是贷款所具有的还本付息风险往往使风险规避者难以接受它。

即使是有贴息的贷款也存在着还本的风险。 因为高等教育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存在着投资风

险，借款人一 旦不能获得高工资就会陷入还款危机。因此主张财政 直接补贴学费的观点认为还

是补贴有助于穷人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 同时认为因过度补贴而造成的对高等教育需求过多

的问题，则可通过降低补贴水平来解决。 但是此方案又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即贫困家庭的子

女将因学费过高而无法进人大学。

因此，笔者认为较好的办法是将补贴与贷款恰当地组合。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要使高等教

育发展摆脱国家财力的制约，需逐步降低学费中财政补贴的比重，但同时又不能使低收入家庭

的子女因付不起学费而无法进入大学。这就需要在降低学费补贴的同时，放松教育贷款的限制

条件，扩大教育贷款规模。 例如政府建立贷款担保基金，使那些找不到贷款担保人的贫困学生

可以申请贷款，同时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本金归还的风险主要是因为

缺乏完备的风险市场，这也是一 种因信息不完全导致的市场缺陷。为弥补此种市场缺陷可采用

“有条件偿付贷款项目 ” (contingent repayment loan program)，即贷款偿还数量将取决于个人

未来的收益。 例如美国耶鲁大学就已实行了这种贷款计划。 此种贷款有助于鼓励低收人家庭

的孩子通过贷款接受高等教育。

关于贷款回收问题，笔者认为只要建立严格的贷款管理制度，就可从借款人毕业后的收入

中逐步收回，实现教育贷款资金的良性循环。 回收期限可视借款人毕业后的收入水平而定。 一

般讲人们不会为了逃避还贷而故意选择低收入的工作，就如同人们一般不会为了少交税而故

意选择低收入的工作一样，但是对于特殊情况还应特殊处理。 例如在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个人

工资水平不能完全反映其劳动价值的情况下，对那些志愿去边远地区工作和从事艰苦行业工

作而又不能获得相应报酬的毕业生就可适当减免还贷数额，以资鼓励。最终真正无力归还贷款

的仅是极少数发生意外情况无法修完学业，或毕业后因意外情况丧失工作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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